附件：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确权公告

平安银行全体股东：

平安银行此次增资配股一事至今已在工商局、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（现改名：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，简称“联交所”）办理完了增资登记手续。根据联交所的《股权登记托管业务总则》，平安银行股东必须自己到联交所办理确权手续，平安银行不再代为办理。现将具体办理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统一办理确权手续工作日：2010年2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（其中2月6日至2月28日为联交所春节假期）。
二、确权对象：平安银行全体股东，包括参与此次配股股东及未参与配股的股东。
三、办理原则：严格按照程序办理，材料必须齐全，自然人股东不得委托代办，法人股东授权委托办理的需要对《授权委托书》予以公证。
四、办理确权手续需要提供的材料：

（一）自然人股东应提供的材料：

  1、股东身份证原件（验原件留复印件）

2、原高交所发放的《股权证》原件
3、最新联系电话和地址。
（二）法人股东应提供的资料：

1、公司营业执照（验原件留复印件）

2、同意配股的《股东会决议》原件
3、公司章程（验原件留复印件）

4、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

5、授权办理的提供经公证后的《授权委托书》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（验原件留复印件）
6、原高交所发放的《股权证》原件

7、营业执照过期或被吊销的，还应提供：平安银行同意办理确权的书面函件、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承诺函（内容包括：过期或被吊销的原因、保证具体期限之内恢复已过期或吊销的公司主体，若期限满未恢复正常主体，则联交所对以后出现的法律风险不承担任何责任。）。
8、最新联系电话和地址。
    （三）以上复印件如果是自然人股东提供的则须现场按手印，如果是发人股东提供的则须加盖公司公章。
   五、权证费用：员工股东每本《股权证》收取20元人民币；法人股东每本《股权证》收取100元人民币。

   六、办理地点：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3号楼裙楼二楼（真功夫楼上）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（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）交易大厅
七、联系人：洪先生  0755-26577563  刘小姐：0755-26577570代先生：0755-26569052
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九日
